
財政貢獻

消費與行為稅 97,643,628
房屋稅 1,205,167
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股（官）息紅利 177,102,854
所得稅 4,326,172
土地稅 6,872,367
契稅及其他稅捐 379,893

合　　　　計 287,530,081

96年度國營事業對財政之貢獻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96年度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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